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工程學院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105.10.17  105學年第1學期第2次工程學院教評會會議通過 
105.11.22  105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108.07.29  107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工程學院教評會會議修訂 
108.08.27  108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第 1 條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工程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審理所屬教師（含專業技術

人員）升等事宜，訂定臺北城市科技大學工程學院教師升等審查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院教師升等審議，其年資、條件、提送著作資料等規定，均依本校教師升

等送審辦法之規定辦理。 
第 3 條   本院教師升等以每年辦理兩次，上、下學期各一次為原則，符合升等規定之

教師，應將所屬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之會議記錄、評分成績、個人

履歷暨著作等相關資料，送交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複

審。 
第 4 條   本院每學年度可推薦教師升等人數，依本校教師升等送審辦法辦理。若申請

人數超過當學年度核定人數時，本院應依「教學」及「服務」等項目綜合評

量後，依成績分數高低排名擇優予以推薦之，惟教師兼任行政職務者，得以

行政人員服務考核成績優等採計。 
第 5 條   
 

教師升等審查類型分為學術研究型（專門著作或文憑）、教學實務型及技術

應用型。本院教師得依個人需求選擇，不受上一職等送審方式限制： 
一、以「學術研究型」（專門著作或文憑）送審者，送審前五年（含）至少

有三年教師評鑑輔導與服務成績均須達90分以上（兼任行政職累計達三

年以上者，不受此限），且應符合下列各款之一： 
（一）升等教授者：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資格後及送審前五年內之著作

累積點數達24點以上；且應至少4篇期刊論文，其中至少2篇為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二）升等副教授者：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資格後及送審前五年內之著

作累積點數達18點以上；且應有至少3篇期刊論文，其中至少1篇
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三）升等助理教授者：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資格後及送審前五年內之

著作累積點數達10點以上；且應有至少2篇期刊論文，其中至少1
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教師升等之著作點數計算方式（如附件一）。 
二、以「教學實務型」成果報告送審者，送審前五年（含）至少有三年教師

評鑑教學項成績均須達90分以上，所撰寫之教學實務成果報告需符合本

校教師升等送審辦法之附件一教師以教學實務成果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

準之規定，且應符合下列各款之一： 
（一）送審前五年（含）至少完成一門所教授之課程須通過教育部數位

學習課程認證或送審前五年（含）須獲得本校獎助教師自製教具

及數位教材實施辦法之獎勵，並須具備以下條件之一者： 
1. 曾獲本校特殊優秀人才獎助。 
2. 曾獲本校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3. 曾獲本校教學優良教師。 
4. 教師評鑑結果曾評定為績優。 
5. 至少有三年（含）以上兼任本校一、二級主管且表現優良。 



（二）送審前五年（含）曾獲本校班級經營績優導師獎勵二次且至少完

成二門所教授之課程須通過教育部數位學習課程認證。 
三、以「技術應用型」成果報告送審者，送審前五年度內至少有三年教師評

鑑研究項成績須均達90分以上（兼任行政職累計達三年以上者，不受此

限），所撰寫之技術應用成果報告需符合本校教師升等送審辦法之附件

二教師以技術應用成果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之規定外，且應符合下列

各款之一： 
（一）送審前五年度內在本校曾擔任產官學研各類委託計畫之計畫主持

人，以合約簽定日期為認列年度標準： 
1.升等助理教授者：計畫件數累計達4件以上，且計畫總金額（不

含學校配合款）累計達新台幣80萬元以上。 
2.升等副教授者：計畫件數累計達5件以上，且計畫總金額（不含

學校配合款）累計達新台幣150萬元以上。 
3.升等教授者：計畫件數累計達6件以上，且計畫總金額（不含學

校配合款）累計達新台幣200萬元以上。 
（二）送審前五年度內技術或專利持有人須為第一發明（創作）人，進

行技術移轉（含先期技轉）件數，合約簽定日期為認列年度標準

。累計件數達4件以上： 
1.升等助理教授者：累計技轉金額須達新台幣50萬元以上。 
2.升等副教授者：累計技轉金額須達新台幣75萬元以上。 
3.升等教授者：累計技轉金額須達新台幣150萬元以上。 

（三）兼具上述第一目和第二目者，以合約簽定日期為認列年度標準，

累計件數達4件以上，且 
1.升等助理教授者：累計金額達新台幣100萬元以上。 
2.升等副教授者：累計金額達新台幣200萬元以上。 
3.升等教授者：累計金額達新台幣300萬元以上。 

（四）送審前五年度內，取得專利證書並為第一發明（創作）人， 
1.升等助理教授者：累計專利達6件以上且含發明專利至少1件。

2.升等副教授者：累計專利達8件以上且含發明專利至少2件。 
3.升等教授者：累計專利達11件以上且含發明專利至少3件。 

（五）送審前五年度內，指導或以技術移轉方式協助本校師生（含畢業

生）籌組公司，員工人數至少三人。送審前公司仍在營運中，狀

態不得為停業、解散或歇業，並實際進駐於本校創新育成中心至

少三年。 
（六）送審前五年度內，指導學生參加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所舉辦之全

國技能競賽或國際技能競賽組織舉辦之國際技能競賽獲前三名者

。技能競賽項目依本校教師升等送審辦法之附件三全國技能競賽

與國際技能競賽項目參考列表規定辦理。 
第 6 條   本院專業技術人員升等依據本校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及升等送審辦法辦理。

第 7 條   教師升等案未獲院教評會審議通過時，應敘明具體理由，自決議後十日內以

書面方式通知當事人，並告知不服決定時之救濟管道及程序。 
第 8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 9 條 本辦法經院教評會議、校教評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附件一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教師升等之著作點數評量表 
 

  工程學院教師擬以文憑或專門著作升等之著作點數採計如下表，若為單一作者則全部採

計，若為第五、第六位作者，其計點方式為前一作者的一半，第七位作者以後不計點。 

 

序

號 

著作點數 
送審人

自評 

系 

審核

院 

審核名   稱 
說明 

單一 

作者 
二位作者 三位作者 四位作者 

1 
SSCI 、 SCI 或 
TSSCI 期刊文章 10 點 

第一作者 8 點 第一作者 8 點 第一作者 8 點 

    
第二作者 5 點 第二作者 5 點 第二作者 5 點 

  第三作者 2 點 第三作者 2 點 

    第四作者 1 點 

2 外文專業期刊、EI
或國內優良期刊 

6 點 

第一作者 4.5 點 第一作者 4.5 點 第一作者 4.5 點 

    
第二作者 3 點 第二作者 3 點 第二作者 3 點 

  第三作者 1 點 第三作者 1 點 

    第四作者 0.5 點 

3 
其他中文專業期

刊文章 
4 點 

第一作者 3 點 第一作者 3 點 第一作者 3 點 

    
第二作者 2 點 第二作者 2 點 第二作者 2 點 

  第三作者 1 點 第三作者 1 點 

    第四作者 0.5 點 

4 
公開出版發行的

學術專書著作 
2 點 

第一作者 1.5 點 第一作者 1.5 點 第一作者 1.5 點 

    
第二作者 1 點 第二作者 1 點 第二作者 1 點 

  第三作者 0.5 點 第三作者 0.5 點 

    第四作者 0.2 點 

合計       

註一、通訊作者點數採計等同第一作者點數。 
註二、請檢附完整佐證資料。 

     送審人：                 系教評會初評日期：               院教評會複評日期：                 
     （簽名）                  系主任（簽名）：                  院長（簽名）：           


